
臺中市政府勞工大學  104 年度第 1 學期 招生說明 

 

★宗旨：鼓勵勞工朋友學習各種新知，以適應新的社會潮流，並提升勞工職場競爭力與落實

終身學習，成為有準備的勞動力，提升勞動力品質增進產業競爭能力，促進社會安定經濟

繁榮。以成人教育原理及特性規劃符合勞工學習需求及職場應用之課程，以培養勞工職場

工作能力，成為優質的勞動力，同時提供進入大學攻讀學位之學前銜接教育課程平台。 

★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。 

★承辦單位：朝陽科技大學、靜宜大學、大葉大學、僑光科技大學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國

立中興大學。 

★招生對象：年滿 15 歲，教育程度不限，均可報名參加，惟如涉抵免學分之認定，仍應參照

各校相關資格規定。 

(凡符合設籍或任職本市之在職勞工資格者，課程結束通過學勤考核後可向市府勞工 

局申請補助 5 0％學分費；若再符合弱勢資格，還可享有學分費 1 0 0％補助。不符合補 

助資格者，仍可修習勞工大學課程，惟需自費不享補助。) 

 

★招生及繳費截止日期：1 0 4 年 3 月 2 9 ( 日) 起至 1 0 4 年 4 月 1 3 日( 一)止。 

1.繳費完成始完成報名手續，若未於招生及繳費截止日 4 月 13 日( 一)前繳費，承辦單位

將通知備取生依序遞補。 

2.至招生截止日後如仍未開課之班別仍可繼續招生至開課日止，惟招生截止日後，後續報

名者需自行至開課學校報名繳費，本次招生跨校聯合收費至 4 月 2 0 日( 一)止。 

★學費：每學分＄1,000 元。 

(本費用不包含上課用之書籍、教材、材料、影印及實習等費用)正式收據請妥為保管，以

憑辦理退費。 

★報名需繳交資料： 

一、自費生(未申請補助者)：報名表及身分證影本(舊生免附) 

二、申請 50%學分費補助者 ： 

1.設籍臺中市的在職勞工－報名表、勞保證明文件及身分證影本。 

2.工作地點在臺中市的在職勞工－報名表、勞保證明文件、在職證明相關文件(須加註

工作地點及地址)及身分證影本。 

三、申請 100%學分費補助者：請洽詢各承辦單位或上勞工大學網站查詢。 

註 1：若修習有核發學分證明(課程名稱欄註記＊)之課程者需高中職以上畢業，並加附

最高學歷證件影本。 

註 2：若修習課程有特殊資格限制者，需另附資格證明相關文件。 

★補助對象說明： 

資格一：申請 50%學分費補助 

1.設籍臺中市的在職勞工 或 2.工作地點在臺中市的在職勞工 

資格二：申請 100%學分費補助(需符合資格一者，才可申請資格二) 



本項資格請上勞工大學網站查詢或電(04)2280-5517 詢問。 

★上課期間：104 年 4 月 12 日(一)至 104 年 8 月 20 日(三)，實際上課期間依各校課表上課

期間為準。 

★上課地點：依各課程所列之地點上課。 

★報名方式：簡章、報名表下載網址 h t t p : / / t c l u . t a i c h u n g . g o v . t w 

1.現場或傳真報名(凡傳真報名者請務必再以電話確認)。 

2.網路報名：凡網路報名成功者，請於確定開課後二週內至上課地點補齊相關證明文件，

若經各承辦單位審核資格不符，各承辦單位有權取消上課或補助申請資格。 

★補助申請注意事項： 

具備上述補助資格者，報名時需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，待學期結束並通過學勤考核後，

依各承辦單位辦理現金或轉帳退費。（首次申請補助且以轉帳退費者，報名時需另附帳

戶影本予各承辦學校） 

註：學勤考核指「缺(曠)課紀錄未超過各科目應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(含)者，才可辦理

補助退費」。 

★修課說明： 

1.臺中市勞工大學比照一般大學學制，每學分需授課 18 鐘點。(學員修習勞工大學課

程，累積修滿 128 個學分，將由臺中市政府發給結業證書) 

2.臺中市勞工大學提供六個學程供學員修習，學員可依自身需求及興趣，選擇跨學程

或單一學程修課，總修習學分數未設上限。 

3.課程名稱欄如註記*之課程，將由承辦學校發給學分證明，惟需具備高中職以上學歷

及通過學勤暨成績考核，未來考進各承辦大學可酌予抵免學分。 

(未註記*之課程，通過學勤暨成績考核得由承辦學校發給結業證明，無論取得學分證

明或結業證明均可累計至結業 128 學分中。) 

★退費辦法： 

1.課程如因故無法開課，所收學分費將全額無息退還。 

2.退費需憑學分費收據存根聯正本至原繳費地點辦理。 

3.如為網路繳費，需退費或是加退選，請於服務時間至朝陽科大推廣教育中心中科本

部辦理。 

4 .加退選週【104/4/20(一)至 104/4/24(五)】內退選課程，可至原繳費地點辦理全額

退費作業。 

5 . 於 1 0 4 / 4 / 2 5 後開設之課程，學員若欲退選，可於開課 7 日內至原繳費地點辦

理全額退費，開課時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(含)者，得退還已繳學分費之半數，開課時

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費用。 

 


